最高投标限价编制说明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新材料科技园平交道口增设信号灯工程
2.建设地点：南京市江北新区
3.建设单位：南京市江北新区公共工程建设中心
4.工程规模和建设内容：天圣路-新材料科技园南门、普葛路-普桥路、普葛路-大纬东路等三个路口，主要包括交通安全设施和智能交通系统两部分。
5.施工现场情况：自行踏勘。
二、工程量清单编制范围、内容及界面
招标范围：交通信号控制系统、供电系统设施、通信系统设施、配套二次施工、防雷接地工程、交通标线工程和交通标志等，具体详见工程量清单。
三、工程量清单编制依据
1.《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
2.《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584-2013）、《通用安装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6-2013）；
3.《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定额》（2014年）、《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定额》（2014年）、《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14年）；
4.《江苏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及其9本工程量计算规范的贯彻意见》（苏建价〔2014〕448号）；
5.《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业实施营改增后江苏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的通知》（苏建价〔2016〕54号）；
6.《关于明确材料预算价格中含税价和除税价计算方式的通知》（苏建函价〔2025〕2号）；
7.《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按质论价等费用记取方法的公告》（〔2018〕第24号）；
8.《江苏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计取方法的公告》（〔2019〕第19号）；
9.《江苏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智慧工地费用计取方法的公告》（〔2021〕第16号）；
10.施工图纸：招标人提供的PDF版图纸；
11.招标人提供的项目清单；
12.招标文件；
13.相关标准图集以及现行有关清单编制文件；
14.施工现场情况、工程特点及常规施工方案。
四、招标控制价
本项目最高投标限价为1234523.91元。
五、其他
1. 人工费按《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2025年下半年建设工程人工工资指导价的通知》（苏建函价〔2025〕273号）计取。
2. 材料费按南京市区2025年11月建设工程材料市场信息价计入，无市场信息价的设备材料按甲方提供的品牌表和市场询价计入。
3. 总价措施费计列安全文明施工费（含基本费、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冬雨季施工费、已完成工程及设备保护费、临时设施费、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和智慧工地费用，其中有区间的费率按中值计取。
4. 暂列金额：无。
5. 暂估价：无。
6. 工程类别：按《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14年）规定计。
7. 规费：按《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14年）规定计。
8. 税金按一般计税方法，增值税税率为9%。





